合同编号：


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补充协议





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
乙方（受托方）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

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补充协议
　　甲方（委托方）：_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_
　　乙方（受托方）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[bookmark: _Hlk42246834]鉴于：甲、乙双方于_2023_年_8_月  21 日签订合同编号为_ 康正合字[2023]099号  的 《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》 (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)。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特订立以下补充协议。

1、因甲方单方终止本合同，乙方已完成现场查勘及测算工作，工作量已过半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本着长期友好合作的原则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估价服务费30%，即为人民币4.8万元【大写金额 肆万捌仟元整】，税率【6%】，税金【2716.98元】，不含税金额【45283.02元】。自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。
2、本补充协议生效后，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除本补充协议中明确的评估服务费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，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。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
4、本补充协议一式 6 份，甲方持  4  份，乙方持  2 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　
甲方(盖章)：_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_    乙方(盖章)：_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 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
（签字）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________
_    _年__ __月__ __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_    _年__  _月_ ___日
